
1 

维修培训机构按 CCAR-66R3 实施执照培训试点要求 

（民航规 2020 年 XXX 号） 

一．适用范围 

本文件适用于按照CCAR-147部获得各类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理

论和基本技能培训批准，并申请作为按照 CCAR-66R3 实施执照培训

的维修培训机构。 

二．申请和批准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以正式函件的方式向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提出

申请。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将在确认其符合适用范围后予以受理，并

转其所在地区管理局按照本文件的要求进行审查。 

对地区管理局经审查确认符合本文件要求的维修培训机构，民

航局飞行标准司将统一以公布清单的方式予以批准。 

上述申请受理、审查和批准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三．按照CCAR-66R3实施执照培训的要求 

（一）设施设备要求 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其培训能力和培训规模相适应的设

施、设备，并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（1）具备足够的不受气候因素影响的理论培训教室，并有适当

的照明、通风、噪音和温度控制，以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；理论

培训教室所在的建筑应当设置易于辨别的紧急通道，确保此信息传

达至所有教员和学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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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理论培训教室应当配备满足教学所需的演示设备，并保证

所有学员都能清晰识别所演示的内容。 

（3）具备足够的不受气候因素影响的基本实作技能培训场地，

具有足够的工具设备和器材，并配备了适当的安全防护设施。培训

中使用的消耗器材可以采用非航空器材替代，但应当确保达到同样

的培训效果。 

（4）具备与培训执照类别对应的真实航空器及其维修手册。航

空器可以使用非适航状态的报废航空器，但其停放条件和状态应当

可按照维修手册开展航空器及其发动机维修实践，包括采用部分模

拟设备开展相关的维修实践；维修手册可以使用非现行有效的版本，

但应当保持其完整可用。 

（5）具备培训教员、培训组织和培训质量管理人员合适的办公

设施和设备，并具有妥善保存培训教材、资料、人员档案和培训记

录的存储设施，其中人员档案和培训记录的保存应当保证非经授权

不可接近。 

（6）具备足够的理论考试和实作评估设施。培训设施可以用于

理论考试和实作评估，但应当能够满足防止考试作弊的要求，并且

实作评估必须使用真实的航空器材。 

（二）人员要求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培训执照类别和培训规模相适应的管

理人员和教员，并符合下列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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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维修培训机构应当任命责任经理、质量经理各一名。  

（2）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有足够的与培训执照类别相适应的理

论培训教员。理论培训教员应具有理工类大专（含）以上学历，具

备丰富的对应专业知识并通过教学法培训。 

（3）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具有足够的与培训执照类别相适应的实

作教员。实作培训教员应当持有对应类别的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，

并至少具有对应类别航空器 5 年（含）以上的维修经验。实作培训

教员可以聘用合作维修单位的维修人员，当应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并

纳入维修培训机构的管理。 

（4）维修培训机构还应当具有足够的负责培训组织和培训质量

管理人员，其中培训质量管理人员与培训教员、培训组织管理人员

不能兼任。 

（三）培训大纲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针对每一所培训的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类别

编制完整的培训大纲，并符合如下要求： 

（1）包括该类别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所有适用的培训模块，并

且明确每个理论培训模块所配备的书面培训教材。培训教材中的知

识点和培训要素至少应当覆盖 AC-66-FS-002R1 的相关内容。 

（2）明确理论培训模块各知识点对应的培训课件、设备和学时

要求。 

（3）明确维修实作模块各培训项目对应的培训场地、设备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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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资料和学时要求。 

培训大纲应当获得民航局或所在民航地区管理局的批准。 

（四）培训实施规范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根据所具备的条件和能力确定招收学员计

划，并按计划招收学员，对每一名学员做好入学登记，并报局方备

案。 

维修培训机构可对参加理论培训的学员适当分班，每班不能超

过 24 个学员，并按照分班制定教学计划。 

理论培训应当按计划教学，并建立考勤和请销假制度。迟到、

早退或者请假超过教学时间 30%的学员不得安排参加执照考试。 

维修培训机构可对参加维修实作培训的学员适当分组，每组不

能超过 8 个学员，并按照分组制定维修实作教学计划。 

维修实作培训应当按计划教学，并建立每个维修实作项目的教

员评价制度。教员评价应当至少包括基本技能、工作规范、安全意

识和团队协作方面的评价，超过 10%的项目评价不合格的学员不得安

排参加实作评估。 

每次培训完成后，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每个班组全部学员的

完整培训记录，包括登记、考勤、评价记录，并及时交由专门的档

案存放设施保存。 

（五）培训质量控制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，并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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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如下方面的管理控制： 

（1）培训大纲自我审核机制，包括对应培训教材、课件、资料

的批准，并对培训设施、场地、设备完好性开展至少以年度为单位

的定期审核。 

（2）培训教员资格评估和授权机制，以确保培训教员符合培训

资质和能力，包括必要的上岗前考核和定期复训要求。培训教员资

格授权应当具体到理论培训模块和实作项目。 

（3）偏离培训计划的批准机制，以确保符合培训大纲的要求，

包括培训设施、设备因故不能正常使用需适当调整学时的机制。 

（4）班组培训实施和培训记录审核机制，以确保落实培训实施

规范的要求，并对违反培训实施规范的情况采取必要的纠正和处理

措施。 

维修培训机构在完成每次培训后，培训质量控制部门应当逐一

审核学员是否符合参加理论考试或实作评估的要求，并对审核通过

的学员颁发带有本人近期照片的准考证书。 

（六）理论考试和实作评估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对获得准考证书的学员统一向局方申请执照

理论考试和实作评估。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提供符合局方理论考试要求的设施设备，按

照与局方商定的计划组织学员有序参加理论考试。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制定实作评估规范，并至少符合如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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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明确实作评估使用的航空器、设备、器材和文件资料，并

应当使用真实航空器及器材； 

（2）明确实作评估教员安排计划，并符合交叉评估的要求； 

（3）制定适合实作评估的项目清单，并应当涵盖航空器日常或

航线维修的所有情况； 

（4）制定实作评估记录表格，并明确清晰的评价标准。 

实作评估应当在局方的监督下，按照与局方商定的计划组织开

展。实作评估完成后，应当现场向局方提交填写完整的评估记录表

格复件。 

（七）档案和记录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每名培训教员的档案，包括聘用合作维

修单位的教员。培训教员档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件号码； 

（2）维修人员执照号码（如有）； 

（3）工作和教学经历； 

（4）培训记录和证书复印件； 

（5）培训资格授权记录； 

（6）实施培训记录； 

（7）参加实作评估记录（如有）。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每名学员的培训记录，并与第（四）条

要求班组记录分开保存。学员培训记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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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件号码； 

（2）学习和工作经历； 

（3）培训起止日期和执照类别； 

（4）理论培训模块、教员； 

（5）实作培训项目、教员、教员评价（如适用）； 

（6）参加理论考试时间、成绩和实作评估记录。 

上述档案和培训记录应当由专门的档案存放设施或系统妥善保

存，其中教员档案应当保存至其离职后至少 5 年，培训班组记录和

学员培训记录应当保存至其完成培训后 5 年。 

（八）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编制一个规范符合本文件各项要求的维修培

训机构管理手册，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 

（1）责任声明； 

（2）手册的编写、修改、分发管理； 

（3）培训设施设备； 

（4）组织机构和人员； 

（5）培训能力和规模； 

（6）培训大纲、教材和课件管理； 

（7）培训实施规范； 

（8）培训质量控制； 

（9）理论考试和实作评估的申请和实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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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档案和记录管理。 

为具体落实上述管理要求，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制定必要的工作

程序或管理制度，并将工作程序或管理制度文件清单作为维修培训

机构管理手册的附录。 

四．责任和权利 

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对所开展的维修培训满足其编制的培训大纲

负责，并保证其与培训有关的设施、机构及人员便于民航局或者民

航地区管理局审查、监督和调查。 

维修培训机构在获得批准后，可以在批准的培训地点从事批准

范围内的维修人员执照类别培训，并在完成培训后向局方申请对培

训学员的理论考试和实作评估。 

 


